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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3 年 7月 21日下午 14:30 

会议地点：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木槿路 169 号公司会议室 

主持人：联席董事长毛磊 

（一） 与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股东（或股东代表）同时递交身份证明

材料（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 

（二）主持人宣布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开始 

（三）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

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并同时宣布参加现场会

议的其他人员   

（四）提议现场会议的一名计票人、两名监票人   

（五）董事会秘书宣读《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六）审议会议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五：《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六：《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七）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 

（八）股东（或股东代表）记名投票表决上述议案 

（九）统计现场投票表决情况 

（十）主持人宣读表决结果及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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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签署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十三）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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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三、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发言，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股东发言时，应当首先自我介绍并报告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发言主题应与会议

议题相关。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时，

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报告，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每位股东

的发言时间不超过 5分钟，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针

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的问题。 

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大会现场表决采用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针对议案一至议案三，股东在投票表

决时，应在表决单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

一项，并以打“√”表示，不选或多选，则该项表决视为“弃权”。 

针对议案四至议案六，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在

选举董事、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

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六、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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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七、公司聘请的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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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

调动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员工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

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员工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

长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公司制

定了《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计 72.80 万股，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

币 A股普通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61.80万股，预留 11.00万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及《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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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了保证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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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下本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本激励计

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

缩股、配股等事宜时，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

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4、授权董事会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份

额调整到预留部分或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或直接调减； 

5、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授予申请、向

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

本的变更登记等； 

6、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7、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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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

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9、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10、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

予价格和授予日等全部事宜； 

11、授权董事会决定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

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

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及相关的补偿和继承事

宜，终止本激励计划、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12、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 

13、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

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

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

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4、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

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

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包含增资、减资等情形）；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

合适的所有行为。 

三、提请股东大会为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收款银行、会计师、

律师、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 

四、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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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

事长、联席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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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近期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由 9名董事

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根据股东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第

七届董事会同意提名曹其东、毛磊、曹志欣、江建军、李凌、薛志伟为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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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曹其东，男，1951年出生，中国香港居民，硕士学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曾任香港港龙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永新印染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永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群兴有

限公司董事，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等。2007年3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毛磊，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南京江南光电（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主办设计员、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总工程师。1997年进入公司，现任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并担任君禾泵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京波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伏尔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曹志欣，男，1986年出生，中国香港居民，本科学历。曾任永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现任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董事、董事总经理，溢倡（上

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尼康江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董事，汇勤投资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2013年6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董事，2021年9

月起任公司副董事长。 

 

江建军，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高

级工程师。曾任宁波港北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宁波港北仑股份有限公司矿

石分公司经理、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太

仓武港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宁兴集团（宁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宁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宁波市国际贸易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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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

程师。曾任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市镇海区区委常委、区委组

织部部长。现任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宁波恒兴伟业电子有

限公司董事长，宁波市电子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2004年1

月起任公司董事。 

 

薛志伟，男，1961年出生，中国香港居民，硕士学历。曾任香港3C公司总经

理助理，香港南洋针织集团销售部经理、生产部经理，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5年6月起任公司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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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近期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根据董事会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第

七届董事会提名陈世挺、闫国庆、陈建荣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月 21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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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陈世挺，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

级会计师。曾任职于宁波米利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中国工商银行北仑支行会计

科，1996 年至今任职于宁波中瑞税务师事务所，现任宁波中瑞税务师事务所副董

事长。2016年11月至2022年3月任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1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闫国庆，男，196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曾任沈阳市对外经济贸易企管处副总经理、沈阳市外经贸委国际经济贸易研

究所副所长、沈阳市辽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浙江万里学院副校长兼研究院院长。

现任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专家、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艾克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荣

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8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建荣，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助理及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2020年7月起任公司独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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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已近期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选举新一届监事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

组成，其中非职工监事 2 名。根据公司股东提名，第七届监事会同意提名周辉、

杨波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月 21日 

 

 

 

 

 

 

 

附件：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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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周辉，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宁

波正源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团总支书记；宁波开欣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专职监事（二级）；宁波宁兴（集团）

有限公司纪检审计部经理。现任宁兴集团（宁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投资部

总经理，宁波市益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宁波京甬进出口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杨波，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会

计师, 获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总会计师（CFO）资格。曾任浙江中

宁硅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 


